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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国家颁布了《物权法》、《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法规，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
组办公室印发了2008版会计资格考试大纲。
根据以上变化，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组织有关专家，依据考试大纲对相应科目的考试辅导教材进
行了修订后出版发行，以帮助考生和相关人员学习理解考试大纲内容。
本书为“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教材”系列之一，系统地介绍了经济法的基础知识。
内容包括：经济法概论，会计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概述，流转税法律制度，所得税法律制度，支
付结算法律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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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经济法概论第一节 法和经济法的概念一、法和法律（一）法的本质与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要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作为公民，应当树立法律意识，自觉地学法、用法，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本章对最基本的法律概念和经济法律知识作简要介绍，便于考生学习和理解以后各章的相关法律制度
和法律知识。
1.法与法律的概念一般来讲，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
意志的规范体系。
这一意志的内容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
认、保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法律一词可分别从广义、狭义两方面进行理解。
狭义的法律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而广义的法律则指法
的整体，即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
在一般情况下，“法”和广义的“法律”同义；但在某些场合，“法”又和狭义的法律同义，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在我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把法称为律，如“秦律”、“汉律”、“隋律”、“唐律”、“明律
”、“大清律”等；近代才把法与律连用，称法律。
在法学上，法和法律有时有严加区分的必要，法指前面所讲的特殊的规范体系；而法律则指法的渊源
之一或泛指法的表现形式。
本书对此不加以严格地区分。
2.法的本质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法不是超阶级的产物，不是社会各阶级的意志都能体现为法，法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不是随心所欲、凭空产生的，而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是社会客观需要的反映。
它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和根本利益，而不是统治阶级每个成员个人意志的简单相加。
法体现的也不是一般的统治阶级意志，而是被奉为法律的统治阶级意志，即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
所以法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这是法的本质。
 【例1-1】会计小王在学了法律课程后感到疑惑：噢，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那是不是说统治阶级
想制定什么样的法律就制定什么样的法律，被统治阶级在法律的制定上是无能为力的？
分析小王的认识是否正确。
【解析】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并不是说统治阶级的所有意志都能上升为法，统治阶级中任何人
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法，这一意志的内容归根结底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例如，奴隶制法确认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封建制法确认对农奴的半占有，资本主义法确认人身
自由、契约自由等，都不是由任何人的主观好恶所决定的，而是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的
客观要求。
统治阶级的意志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所决定，其形成和调节必然受到被统治阶级的制约
。
所以，小王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例1-2】法律课后，小李对小王说：法既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那统治阶级犯了法，是否就不用
受到法律的制裁了？
分析小李的观点是否正确。
【解析】法体现的是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但不是统治阶级每个成员的个人意志都能上升为法。
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每个成员除有其共同利益外，还有各自的特殊利益，要使法就统治阶级每个成
员的特殊利益作出规定是不可能的，法反映的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所以法对统治
阶级的每个成员来说也是必须遵守的，他们的违法行为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任何违法行为都是对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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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阶级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侵害。
所以，小李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3.法的特征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则和社会规范，不仅具有行为规则、社会规范的一般共性，还具
有自己的特征。
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法是经过国家制定或认可才得以形成的规范。
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不能直接形成为法，它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和程序，即通过统治阶级的国家制定或
认可，才能形成为法。
制定、认可，是国家创制法的两种方式，也是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的两条途径。
法是通过国家制定和发布的，但并不是国家发布的任何文件都是法。
首先，法是国家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次，法是按照法定的职权和方式制定和发布的，有确定的表现
形式。
也就是说，法需要通过特定的国家机关、按照特定的方式、表现为特定的法律文件形式，才能成立。
（2）法凭借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而获得普遍遵行的效力。
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的规范。
法的强制性是由国家提供和保证的，因而与一般社会规范的强制性不同。
其他社会规范虽然也有一定的强制性，如道德主要依靠社会舆论的强制，习惯受到巨大习惯势力的强
制，这些强制都不同于国家的强制。
国家强制力是以国家的强制机构（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为后盾，和国家制裁相联系，表现为
对违法者采取国家强制措施。
法是最具有强制力的规范。
（3）法是确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
法的主要内容是由规定权利、义务的条文构成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义务来实现
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维持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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